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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f t 錄 

第 三 年 第一一四號 

第三六二 

一九W八年十月五B星期二 

主席 Mr Juan Atilio BRAMUGUA (阿根廷)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vg^利亞、 

烏克蘭蘇維埃瓧會 i 義共和國、藓維埃社會 

主義共相國聯邦、英聯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―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362) 

一通過璣事日ÎV。 

二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法 蘭 西 共 和 

國、美利堅â"衆國、英聯T國三國政府送 

交秘脔ë內容相同之通知書（S/1020及 

S/ 1020/Add 1)。 

二 趣 績 討 論 通 過 i l « 日 程 事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願 就 理 事 會 

昨 曰 [ 第 三 六 一 次 會 議 〗 開 始 現 尙 繼 耱 ^ 論 

之？V序問題簡略發言。余擬聲明法國代表 

圃對下列各點所持立場。 

第 一 對 : 8 ^ 比 利 時 代 表 所 發 表 之 f 見 ， 

本人擬作保留。 

吾 人 雖 不 擬 效 比 利 時 代 表 主 張 業 經 請 

求 列 入 議 事 日 秆 之 項 目 卽 應 列 入 議 稃 惟 

法國代表 f f l i ^ j y 爲 3 i t 項問題-經計論卽應 

依 常 理 先 將 3 ^ 項 問 題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。 卽 

在 引 起 職 權 問 題 Z 情 形 下 ^ 人 方 主 張 在 未 

開 始 計 論 某 項 問 題 W 莂 先 將 》 項 問 題 列 人 

議 事 日 此 爲 求 達 實 際 J T 作 效 率 之 方 法 揆 

諸 常 識 方 應 如 此 ， 否 刖 吾 人 將 镀 得 昨 曰 頗 

爲 明 顯 之 結 果 卽 在 一 次 會 遴 中 完 全 計 論 尙 

未列人議事日稃;^問題。^項情形確係反常 

吾 人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遵 B P 另 一 f e 慣 例 對 

二次會議 

午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

Î « ^ T作之進行4 ^有裨益 

此 外 本 人 猶 憶 不 久 W 前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

議 海 達 拉 巴 控 訴 印 度 案 [ 第 三 五 七 次 會 議 ] 

决定完全擱置當時方曾引起之理事會職權問 

題 而 將 該 案 連 同 職 權 問 題 一 併 列 入 議 事 B 

稃啻待B後計論。本人認爲該項^序铰爲 

妥善。 

本 人 不 擬 再 腧 此 事 便 理 事 會 任 務 益 形 

繁 複 本 人 " 爲 茗 人 旣 巳 開 始 計 踰 珲 事 會 有 

無 權 力 審 璣 三 國 所 提 有 閼 拍 林 之 控 訴 案 問 

題 自 可 詳 論 該 間 題 。 是 W 余 擬 略 述 本 代 表 

豳 對 於 M r Vyshmsky日前[第三六一次會 

m所提異議。 

本人曾注實晚聽Mr Vyshmsky所提出之 

各項意見本人敢斷言渠之論據可分爲兩類。 

Mr Vyshmsky所提踰據之一:^理事會不 

能根據竈章第一〇七條受理^案。55—踰據 

爲 該 項 問 題 不 應 列 人 議 事 日 因 多 人 聲 稱 

ft牛之威脅業巳存在而事實上並無其事 

余W爲就其性質及宇旨言計論* 1平是 

否 受 威 脅 卽 構 成 一 實 體 問 題 之 計 諭 。 理 事 

會 須 ^ 諭 向 其 提 出 之 項 目 之 實 體 然 後 可 

W决定和#之威脅是否存在。以故本人不以 

爲 此 屮 有 理 事 會 應 否 受 理 z 間 題 就 余 個 入 

言 余 擬 候 安 全 理 事 會 丁 作 進 入 後 一 階 段 始 

行？t論此項問題 

業經提出之另一論據係理事會是否可以 

受 理 ^ 案 之 論 據 而 其 所 本 者 爲 第 一 〇 七 條 。 

鼸 於 ^ 點 余 擬 簡 略 言 之 因 余 僅 能 重 述 或 

W 大同 / J 異之方法月業經提出之論據。 

憲 章 第 一 〇 七 條 措 詞 似 極 明 晰 。 雄 所 

針對者乃"對 J fN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 



任 何 簽 字 國 之 敵 國 " 之 行 動 換 言 之 該 條 

命 啻 所 在 乃 將 上 述 行 勁 置 讅 € 章 規 定 範 園 

外。 

^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控1>F並不涉及 

對 德 國 探 取 之 行 動 ^ 項 控 ^ 係 與 豫 聯 當 局 

爲對付德境其他佔領國而採取之種種措施有 

閼。 

吾 人 前 已 提 喩 草 擬 ^ 條 " 前 之 籙 備 工 

作 知 此 項 籙 備 T 作 所 證 實 Z 解 釋 ^ Mr 

Vyshmsky所提出者不同。考§"國立法例世 

界 所 有 法 律 制 度 其 定 則 均 爲 凡 有 關 例 外 

之 明 文 規 定 其 效 力 與 解 釋 係 屬 有 限 。 

^ 項 定 則 當 然 : r 可 適 用 憲 章 本 人 " 

爲所涉間題倘係安全理事會維持世界和平權 

限 通 則 之 例 外 則 此 項 定 則 Z 可 " 適 用 更 

不待言 

但余W爲此際無須援引^擬憲章時之霉 

備工作紀錄或重提本人頃間所言之法則"爲 

佐證。 ÎT̶〇七條措詞明確字句奄不^"糊 

明白規定所 3 ? 例外之範園。茲再言之唯在 

對 " 前 敵 國 探 取 行 動 Z 範 圍 內 始 3 適 用 理 

事會權限之通則或憲章之^序。 

=V^昨日所計論者乃^問題純ISff序之 

各 方 面 本 人 對 此 所 欲 言 者 已 盡 此 本 

人僅擬再作一言 

Mr V y s h i n s k y 已 吿 人 業 已 在 柏 林 發 

生 之 情 勢 1 È 不 構 成 和 平 之 威 脅 深 願 有 人 將 

此 項 論 據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„ ¥ 細 解 释 果 爾 自 

須 充 分 計 論 吾 人 曾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間 題 蘇 

聯 代 表 所 扦 論 據 旣 伊 如 此 本 人 赏 不 解 萆 聯 

代表爲何自始卽竭力辯稱理事會不能受理,该 

項問題何W反對將^項問題列入；^事日稃。 

此爲在此 t t論階段中本人所願發表之各 

項 f 見。本人保留"後就本問題發言之權利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子 國 ) 余 

擬 就 稃 序 問 題 發 言 昨 日 本 人 表 亍 理 事 會 倘 

a 採 用 卽 f f ï 傅 譯 制 將 演 ^ 譯 爲 英 ï i l 自 可 

不 用 ; 銜 傅 譯 法 再 譯 成 英 語 此 係 本 & 

見 I t 本 人 僅 代 表 用 英 語 之 各 代 表 K 屮 

Z ̶ 如 其 他 用 英 語 之 各 代 表 I I 同 盲 本 人 

提議有英1?"卽«傅譯fft 卽 可 不 用 ; 傅 

譯 法 譯 爲 英 ^ 。 

M " JESSUP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贊 成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Z 提 讒 。 本 人 祇 擬 表 f 本 代 表 

圑 保 留 權 利 潲 來 如 有 耍 仍 〖 * 請 * 用 連 撩 

傳譯法譯爲英B^。 

General MCNAUGHTON (力II拿大)本人完 

全 與 ^ 國 代 表 同 , 理 事 會 此 際 小 用 ; ！ 掊 傳 

譯法譯成英&吾本代表fflJÈ麵異pi。 

主 席 依 昭 英 聯 王 國 、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三 

國 代 表 奮 見 此 後 開 會 f t 論 本 問 題 槪 不 用 

連續傅譯法譯爲英％。 

Mr EL-KHOURI ( ^ 利 亞 ） 昨 日 [ 第 三 

六 一 次 會 議 ] 享 人 耗 時 三 , J 時 有 奇 S i " 論 本 

問 題 之 實 體 f i 未 通 = 0 議 事 日 ^ 如 本 人 ？ 己 

愤 無 昨 日 比 利 時 代 表 提 出 稈 序 問 題 請 

干席先將=«1過議事日r事交付ft論 

暫 行 議 , 規 則 ^ 三 〇 條 規 定 

"代表é n提出 î r序問題卞席應立卽宣亍 

其 裁 定 對 項 裁 定 如 有 不 服 主 席 鹰 將 

其 裁 定 A 卽 交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定 ^ 裁 定 如 

未 被 推 翻 仍 ^ 有 效 。 " 

本人小知何W + 席 未 曾 昨 日 宣 f 其 

對 比 利 f f H \ 表 所 提 序 間 題 之 裁 定 王 席 

倘 昨 日 宣 亍 裁 定 或 不 致 有 長 久 f f ? 櫝 ; ^ 項 

討 論 而 未 將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問 題 交 付 表 决 情 

事。暫行議事規則第九條fîP白規定應先通過 

議事日稃 

通 事 日 程 與 權 限 問 題 有 若 干 相 坻 觸 

之 s j f 權 限 問 題 Z 决 定 是 否 應 先 ; ! 議 事 日 稃 

之 通 ^ 抑 或 議 事 日 之 通 過 應 附 權 限 問 

題之决議 

W 前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屮 從 未 引 起 3 項 問 

題 本 人 殊 不 能 2 億 3 人 本 理 事 會 1 作 過 

^ 中 二 任 何 一 時 期 引 起 闢 & 權 限 間 題 及 ; 1 

過 議 事 日 S ( 頻 似 情 形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稃 序 

及 投 票 方 法 雖 屬 異 常 I t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對 

此 並 未 明 白 規 定 吾 人 苟 閱 其 他 類 似 部 會 或 

機 關 所 條 例 卽 知 議 事 日 秄 ^ 通 過 並 不 妨 

阻 對 ^ 機 關 在 某 方 面 之 權 限 Z 計 論 或 爭 

辯 通 過 議 事 日 荐 無 非 表 同 盲 將 $ 問 題 向 

安 全 理 事 會 或 法 院 提 出 通 例 法 院 先 接 受 

某 案 加 U i î t 論 被 吿 有 充 分 權 利 提 出 法 院 無 

權 受 理 ^ 案 問 題 或 對 法 院 管 轄 權 提 出 異 議 

然-》由法院决定其本身是否有管轄權伹僅 

接受^案及Si "論後始能爲之。 

Mr Vyshmsky苟_y爲議拳日程之=é過將 

便 其 無 權 利 反 對 理 事 會 管 轄 權 則 其 所 持 

見 解 錯 3 1 余 J 4 爲 ̶ ̶ 余 4 知 是 否 如 此 

一一通過nil事日程對fr^fl理事！^?管轄提出抗 

吿 Z 權 並 無 除 斥 ： 效 力 。 有 無 管 轄 權 間 題 

乃 被 吿 爲 接 受 ^ 案 Z 法 院 或 機 關 , 權 受 理 

案時最先提出之問題此項問題一經提出 

應予决定。 

昨日之 i i t論完全關J權限問題 

據 者 : B 憲 章 ^ - 0 L條及其他各條 

不願&:«la-i事日程 jyfj參加5寸論 

反對及贊成管轄權之論點業經提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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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s j f 業 餒 人 多 數 理 事 加 : t 論 彼 等 似 願 : 5 ^ 

表 决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Z 際 同 决 定 理 事 食 有 

無 管 轄 權 問 題 果 爾 則 此 項 序 雖 非 本 理 

事 會 H 論 事 項 時 所 採 用 之 正 常 稃 ; r 吾 人 應 

在 通 過 事 日 ^ W 前 先 《 t 理 事 會 有 無 管 轄 

權 問 題 # 加 5 1 論 職 是 之 故 余 ^ 爲 宜 先 & ^ 

過 菡 事 日 稃 然 後 進 而 計 論 衆 經 M r Vyshm-

sky 提出之 管轄權 問題。 

主 席 旣 已 允 許 本 人 發 言 本 人 現 擬 隨 其 

他 位 代 表 就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; ^ 項 問 題 是 否 

有 管 轄 糚 一 事 發 表 , 見 們 ^ 人 S ? 爲 理 事 

會 有 5 1 " { 此 事 之 權 此 並 非 八 卽 行 斷 定 

和 平 之 威 脅 業 已 存 f r 或 不 存 & 或 ^ 聯 抑 其 

他 各 國 鹰 負 其 S 凡 此 種 種 應 於 解 决 理 事 會 

有無管轄權間題後始行計論 

安全理事會應先决定之間題却爲理事會 

是 否 有 管 轄 權 間 題 。 吾 人 須 先 行 證 明 理 事 

會 確 有 管 轄 權 * 爲 可 决 然 而 始 能 進 而 審 議 

其他§"項„¥盡間題 

前經各代表在理事會援引之謇章！^̶〇 

七 條 稱 " 本 憲 章 並 不 取 消 或 禁 止 對於在 

第二次世界大戰屮本憲 tMf何簽字國之敵國 

之行劻"——此係本條所規定之行動 

人 現 應 審 1 V 現 有 赌 勢 卽 ^ 項 控 W 所 

根 據 之 封 銪 封 銪 措 施 是 否 對 柏 林 市 之 一 部 

分而發7 ^ 項 行 勋 是 否 德 國 而 發 9 本 人 更 

進一步言之——此種行勋是否對柏林rtî民而 

發?如果西方各國（美國與英聯干國）7駐 

軍柏林則^聯是否將對德國居民施行>^種封 

銪 9 本 人 此 種 自 顦 旣 非 對 德 國 而 發 方 非 

對柏林一部分市民而發^項措施係對佔 l i f t 

柏 林 市 之 其 他 § • 國 而 發 除 柏 林 ï h 民 外 3 

市 尙 有 g " 盟 國 之 人 民 ^ 項 封 銪 措 施 係 對 盟 

國人民而發此係旨在對 f t盟國之政冶措施 

各 盟 國 爲 E 行 其 對 德 國 義 務 起 見 遂 表 禾 

反對 

此 外 第 一 〇 七 條 復 提 及 " 負 行 勐 寊 任 

之政;ff 因 ^ 次 戰 爭 而 探 取 或 受 權 執 行 " 

之 行 動 本 人 擬 對 " 負 行 動 責 任 之 政 府 - m 

加 W 審議余小知罈聯是否 a ? 爲其本國負探 

取 此 a 行 勐 之 責 仃 。 ^ 國 是 否 負 靝 柏 林 居 

民 使 其 成 爲 餓 莩 之 責 任 ？ ^ 項 责 仃 是 否 爲 

上 次 戰 爭 所 致 ？ 在 M r Vyshmsky所發表之 

聲 述 中 本 人 未 閡 其 提 及 > ^ 項 封 銪 係 對 德 國 

而 發 或 ^ 聯 是 否 負 有 實 行 t i 顦 之 責 任 或 

該國業巳負起此項責任或因^次戰爭結果業 

經授權實行身)館。 

負 責 佔 颌 國 是 否 因 上 次 戰 爭 可 

採 取 î = i 銪 行 動 或 爲 此 項 表 此 屮 關 係 不 知 

是否將於W後5t論之：r不知何時始行閬明 

此點 f t余不明憲章第一〇七條何W能適用。 

本 人 尙 f f l 閼 ; 背 / * 茨 i B 及 其 也 處 所 

訂 協 定 之 論 據 但 此 係 另 一 事 項 自 應 分 別 

予 審 遘 目 前 本 人 祗 憲 章 第 一 〇 七 條 

之 問 題 頃 本 人 加 W 分 析 奮 在 表 明 何 以 余 

不 能 明 i r ^ 種 鑌 可 《 視 ; ^ 與 ^ 條 一 致 而 相 

符^^ 若 萆 聯 有 採 取 此 種 行 動 之 權 本 

人Ktf已言Z 項 問 題 之 其 他 方 面 將 候 " 後 

詳論^—〇七條是否可W適弔;8^本事件ff?苒 

行 論 列 余 侗 人 Z 實 見 " 爲 ^ 條 不 能 適 用 。 本 

人 此 所 欲 s 者 已 盡 於 此 

主 席 吾 人 似 宜 先 將 業 經 提 出 之 各 項 眚 

見 加 " 審 p i 及 兌 明 。 

議事規則第三十條^—句明白規定主席 

雁 就 各 代 表 所 提 何 稃 序 問 題 而 爲 裁 定 本 

席 所 W 未 立 卽 比 利 時 代 表 所 提 問 題 而 爲 裁 

定 之 理 由 爲 ^ 代 表 雖 提 及 稃 序 問 題 f i 未 

W 具 體 方 式 提 出 Z 僅提出在人皆了解而 

充 分 理 會 之 i i r 據 但 本 席 不 能 爲 一 項 確 

定勐;^而逕行裁定 

此 卽 本 席 對 於 格 適 用 議 事 規 則 第 三 〇 

條 Z 盲 見 。 但 余 擬 指 出 此 種 3 論 性 资 異 常 

範 園 廣 泛 閼 係 全 世 界 利 益 至 鉅 且 大 自 不 

能 適 用 此 頰 限 制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發 言 自 

由、一成小變Z規則 

本席雖知钱利亞代表業已嚴格依88暫行 

議 事 規 則 闡 明 ^ 點 I t 余 仍 提 出 此 項 解 釋 蓋 

各 該 規 則 有 時 錐 詳 加 解 釋 例 如 有 關 稈 序 問 

題之具體勋si 自 須 加 " 解 釋 

諸理事如"< 擬 薆 表 仃 何 盲 見 本 席 擬 將 

第 一 項 卽 ; s 過 事 日 程 事 交 付 表 决 

現請莓維埃?±會王義"^相國聯邦代表發 

言。 

Mr VYSHINSKY 、醉維埃fÉ會主義共相國 

聯 邦 ） 昨 日 [ 第 三 六 一 次 會 ; ^ 國 代 表 重 提 

出 閼 所 ； 柏 林 、 殊 聯 當 局 ; & : 柏 林 採 取 

rii壓措施等等無稽么控i>F。昨日吾人引證各 

項事實——事實當然勝雄?w，一一證明^聯 

當 局 : 3 Ê 未 在 柏 林 實 行 S 鈹 ^ 市 並 無 饿 荸 逼 

地 之 虞 事 實 上 ^ 地 f t 勢 與 g 國 代 表 昨 日 所 

力言者遒个相同。 

美 國 代 表 爲 情 所 ！ r 使 甚 至 聲 言 藓 聯 

自n?î^銪柏林爲一種報復手段——此係Mr 

Jessup之語 育在與西方§^國在德國西部 

各區所探措施相抗衡。此自係虛構Z說。所 

有此種毫無根據、不負賓仟之聲或一tw^ 

諸齊聯代表實則莓聯代表未嘗爲此也一 

實 係 虛 宣 傅 企 圜 藉 此 > 1 到 茏 種 目 撐 完 



全 無 解 决 蟹 案 之 盲 ^ 國 代 表 昨 日 所 發 聲 言 

性 質 特 殊 公 正 無 私 之 士 類 能 知 z 。 

^ 聯 政 府 十 月 三 日 眧 , 業 已 對 此 等 荒 誕 

無稽之論，<^作明確之答覆是 jy本人>爲不 

A苒論^項問題或重新聲述人人皆,？爲衆經 

確定之事實 

昨 曰 M r Jessup所發表演^之最重耍部 

分 爲 渠 援 引 眚 章 萝 一 〇 七 條 企 圆 藉 此 證 明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柏 林 問 題 係 屬 適 當 之 一 

段。提出該項提案之代表因缺乏充分論據 

——觀美國與英聯王國代表昨日所作演 

詞 卽 知 其 然 — — 乃 企 圖 " 反 ^ 宣 傳 之 方 法 

轉 移 觀 齄 使 E 人 不 專 i : 計 淪 是 否 應 將 柏 林 

間題列入安全理事^‧ ^ 事 H 稃 。 例 如 美 國 

代 表 聯 政 / f f 拒 絕 採 用 憲 章 所 規 定 Z 相 平 

解 决 爭 端 方 法 否 認 聯 合 國 爲 世 界 人 民 所 賴 

W 維 抒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Z 機 閼 其 用 會 蓋 卽 

在 此 。 此 種 論 辯 不 & 識 者 一 笑 蓋 萆 聯 政 I f f 

曾 提 議 將 柏 林 問 題 提 由 外 長 會 叆 處 理 吾 人 

猶憶外長,議乃爲和平解决一切有關以前敵 

國 （ 德 國 方 在 內 ） Z 問 題 而 事 實 俱 在 豈 

容抹殺 

鑒 對 方 善 本 人 不 得 4 促 請 對 方 ^ 

f gîj在ft敦稀結之各項協定。 

本人曹指一丸四五年 t i l t洲問題^詢委4 

會所同實之决遘而《 

本人:r指&雅爾他及波茨 iO所作决議而 

言 各 ^ 具 有 屨 史 重 要 性 之 决 ^ 决 定 & 德 國 

無條件投降 i l後之期間內S"大國與德國閼係 

之基本經濟及政冶!^划。 

復 次 在 余 1 ： 目 屮 尙 有 四 國 & 柏 林 訂 

結 闢 於 佔 颌 德 國 域 之 若 干 協 定 " 及 其 他 

國！!^協定此等國際協定確定一種3容否 

之事實卽依 B p 各項國際協定及各大國所訂 

協 定 戰 與 德 國 相 平 解 决 糾 粉 之 間 題 係 外 

長會議權力範圍內事。各^國際協定與雅爾 

他波茨坦兩協定同先由英美蘇聯三國; T立 

" 後 中 法 茛 國 加 人 遂 成 五 強 協 定 。 

本 人 尙 擬 聲 明 外 長 會 叆 本 身 卽 爲 椎 抒 

和平與安全之機構。外長，議與安全理事會 

職 權 之 分 界 與 英 美 兩 國 代 表 所 r 遒 不 相 同 。 

彼 等 力 言 其 中 Z — 爲 維 持 和 平 安 全 之 機 構 

另 一 划 不 然 此 種 i 論 匪 持 荒 謬 抑 且 5 1 解 

外 長 食 議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本 質 實 划 二 者 均 

爲維持和平安全之機構。淮二者職權範園不 

同 徵 諸 憲 章 第 一 〇 七 條 卽 知 其 然 

本 人 又 擬 提 論 一 事 卽 除 外 長 會 議 外 尙 

有 四 國 管 冶 機 閼 方 係 維 持 相 平 安 全 機 構 之 

一。一；》1四五年五月簽n之"擊敗德國共同 

宣 ^ " ( 四 佔 ^ ! 國 依 8 8 ^ 宣 言 負 統 治 德 國 之 責 

任）明白規定蘇聯、英聯王國、美國、法蘭西 

四 國 政 府 旣 & 德 國 掌 握 最 權 力 自 應 依 

其 所 負 義 務 探 取 4 ^ 9 ^ 措 施 包 括 ^ 底 獬 除 

德國武焚之措施在內（^項措施實係最重要 

者）俾使世界人民將來對於德國侵略Z可能 

性 犟 起 反 對 而 & 國 1 ^ 和 平 安 全 獲 { § 保 

障。 

祇 此 一 端 卽 足 W 證 明 弯 聯 代 表 圑 所 稱 

外長會《^TT爲維抒和平安全之機構一浯爲不 

運。若就^點證明其與安全理事會不同Z處 

未 免 無 理 取 鬧 f 曲 事 實 眞 相 曲 解 — 支兩機 

關 之 政 治 性 晳 及 其 所 本 Z 法 律 根 據 此 項 4 

律 根 據 爲 何 卽 當 代 最 重 要 文 獻 雅 爾 他 、 波 

茨 ie協走及其他g»項有關德國Z四強協定是 

也。 

雖 有 上 J 各 種 事 實 尙 有 人 在 此 貿 然 ^ 

稱 礴 聯 否 s ? 解 决 3 項 問 題 之 可 能 性 担 絕 採 

取和平解决之方法 

徵 諸 本 人 所 言 卽 知 至 ^ 閼 德 國 ; ^ 面 

四 強 業 已 特 別 由 四 國 組 成 之 機 關 一 S § 

軍管治德國委員會及外長會議 ——"確保將 

來之#04^安全 

憲 第 一 〇 L 條 明 白 規 定 關 ; 和 平 解 

决戰後德國問題、管冶德國PnS題"及其他-

"^有鬮問題均係四國所組機關（盟國管治德 

國委員會及外長會遴）職權範圍內事。凡損 

害 务 》 機 閼 破 壊 其 正 常 工 作 及 f 0 毀 滅 

各 ; ^ 機 閼 者 磨 負 > r 顧 國 義 務 、 拒 絕 利 用 

各 ^ 機 關 W 椎 持 德 國 和 平 安 全 Z 咎 

們 吾 A s 及 安 全 理 事 # 尙 負 有 其 他 若 干 

未了任務而各>^仔務與理事會維持和平安全 

之 職 務 關 係 更 形 : ^ 切 則 蘇 聯 代 表 所 提 論 據 

更易5^ 了解 

理事會未了任務訐有印度尼西亞問題、 

巴勒斯 ie問題、希腦問題等等安全理事會理 

事 國 & 維 持 國 和 平 與 安 全 方 面 Z 工 作 與 顧 

盧 實 已 極 形 繁 重 又 焉 能 負 责 處 理 足 W 妨 害 

其 直 接 義 務 且 已 S 置 特 別 樑 閼 I T 立 國 ! 協 

定 W 求 解 决 之 各 項 問 題 此 項 國 際 協 定 與 構 

成聯合國憲章基礎之國際協定均極形重要。 

兩種協定俱經五強協議; r立苟非五強協議， 

國際組齄殆無合作 Z 可言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昨日發3,曾謂第 

̶〇七條盲義â "糊該條適用範園方欠明瞭， 

非可一見便知 g 人 應 知 卽 便 S i r Alexander 

î 4 目 而 視 一 而 再 苒 而 三 方 未 能 便 3 項 

情 勢 明 瞭 。 其 實 渠 之 見 解 確 係 不 能 接 受 因 

第 一 〇 七 條 曹 義 極 明 晰 余 敢 言 ^ 條 啻 義 絕 



對 明 晰 咋 日 理 事 & 尋 源 探 本 重 提 敦 巴 頓 

橡 園 及 金 山 * 議 實 則 此 種 特 別 調 食 原 非 

‧ii耍 

I t 昨 日 會 議 旣 已 提 出 ^ 論 點 自 應 由 本 

人 提 伊 關 金 山 會 ^ 之 f t 報 藉 以 釋 明 其 中 

緣 由 。 余 Z 爲 此 f & 使 不 明 3 項 問 題 者 瞭 

然J^L。 

本人擬引加拿大代表在金山會議华2^委 

員 會 所 發 表 Z 聲 言 爲 證 渠 力 3 & 過 渡 時 

期 四 強 一 致 行 勤 係 屬 耍 P 無 可 疑 渠 

稱聯â "國（當ff ï暫稱國際安全組織)憲章案 

第 十 二 章 ^ 二 段 措 • 廣 泛 ̶ ̶ 本 人 引 加 拿 大 

代 表 所 用 字 句 ̶ ̶ 俾 將 所 有 關 投 降 條 件 及 

和約Z仟何行動無定期置於本組織職拖範園 

外。 

本人尙能引述美國代表在同一委員會所 

作 之 聲 言 關 ; 第 十 二 , 审 二 段 渠 稱 本 

組 铖 對 : f î ^ 投 降 條 件 或 和 約 無 須 負 Â 凡 此 

種 種 極 易 了 解 因 ^ 項 賓 任 根 本 由 五 強 及 專 

爲 與 w f j z 敵 國 新 結 和 約 而 之 外 長 镥 

負 解 釋 第 一 〇 七 條 應 本 此 項 見 解 

或si " 金 山 會 時 各 代 表 曾 抒 此 種 論 

g r — — 非 特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當 時 曾 發 表 此 項 

， 論 卽 拿 大 、 美 國 审 國 代 表 方 持 此 見 解 昨 

日 余 引 述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所 言 頗 然 其 ^ 本 

日重述_^、加W國代表之旨——淮齐人迄今 

尙未與德國簽;T f i i t O須知和W迄未弒結並 

非 ^ 聯 （ 過 蘇 聯 一 向 王 張 應 t S È 速 歸 桔 ; ^ 項 

和 約 （ 外 長 會 議 前 在 敦 開 會 礞 聯 曾 作 此 

項 4 f e 嗣 因 西 方 三 國 暗 屮 阻 携 無 結 》 1 而 

散 此 乃 世 人 小 能 t : 懐 之 事 ） 但 西 方 三 國 欲 

Jtl佔頜國政權替代和約 

雖 迄 今 尙 未 與 德 國 締 結 和 W fi實際 

撩 勢 並 未 因 此 而 有 重 大 變 更 因 德 國 投 降 條 

件、搫敗德國宣言、關德國和糸 J所本!^則 

之重要决遴、决定各佔131國，J德國之全部政 

策 Z 雅 爾 他 及 波 茨 圮 決 遴 現 仍 存 在 凡 此 種 

種 决 4 容 否 r 不 能 如 : i u ^ 所 希 ^ 可 J t * 

輕 易 7 乙 視 。 蓋 = 人 小 持 有 & 律 根 據 且 有 重 

大政冶重要性之事實爲後盾 事 f i 含 有 

四 國 德 國 所 負 丄 絕 對 義 務 方 卽 小 可 避 免 

之 義 務 無 人 能 逃 避 之 義 務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解釋第一〇七條 

時甚至謂"對 3 N i 二次世界大戰屮本憲章讧 

何 簽 字 國 Z 敵 國 " 一 ^ 應 解 釋 爲 " 對 3 ^ " 兩 宇 

之 盲 義 係 指 以 敵 國 爲 象 之 行 勁 而 a 並非 

視"肇事地點"而走。余頃欣見Sir Alexander 

Cadogan頷首„^《許余對其言所作解釋無 

3̂ 。 I t 余 乍 聞 其 ̶ â 未 悟 其 f 因？^^所獲 

英文本 f 義極不明晰，小得已請傅譯員闞明 

Sir Alexander Cadogan對此重大事項所作極 

形暗晦之 a 詞。 

就 ， 點 而 3 對 方 ^ 位 代 表 — — S i r Alex-

ander Cadogan與Mr Jessup 結 論 均 稱 

德國旣非安全理事會所可計HiZ此種行動之 

對 ^ 而 僅 係 行 爲 地 故 〇 七 條 與 此 際 

所:寸喩之事件?&》不相涉。 

铵 利 亞 代 表 今 日 & 此 發 表 同 一 f 見 。 蕖 

提及所S胃對柏林之#j m一似此神奇故事之 

傳佈當然有恃殊目標。=^代表磬稱創鎮lÊ非 

對德國而發而係對其他§^佔 {3 {國而發"故 

F — 〇 1 條 不 能 適 用 ； { ^ 本 事 件 。 本 人 及 一 

事或可助亏人正確解釋萝一〇七條。 

安 全 理 事 * 或 尙 億 及 本 年 春 r L 布 勒 門 

(Bremen)發生之事件罈聯Colonel Tossoev 

爲 美 國 當 局 所 懊 送 交 英 國 當 局 最 後 S 人 

發現;^上校&r敦之英國情報處。此事係；8<^ 

布 勒 門 發 生 方 卽 德 國 之 颌 土 然 ^ 事 件 與 

箩 一 〇 七 條 毫 無 閼 係 ^ 事 件 乃 美 國 與 英 國 

軍 事 當 局 對 ^ 聯 軍 事 當 巧 一 代 表 所 施 之 行 

爲 而 德 國 與 此 事 夸 , 關 係 茲 引 S i r Alex-

ander C a d o g a n 之 此 僅 係 地 點 問 題 而 已 。 

德 國 祇 係 ^ 項 行 動 發 生 之 地 故 苟 有 人 將 本 

事 件 提 交 理 事 會 有 代 表 曰 " 因 有 竃 寒 某 

條 之 規 定 理 事 會 4 能 審 叆 此 事 因 〇 

七條明ë佔11^國劐敵國而採取之行勐理事 

會 4 能 審 則 其 言 未 免 可 笑 

T o s s o e v 案之眞相爲英^兩國佔^當局 

擄去琿聯上校此事與第一〇七條並無閼係。 

此 事 雖 & 德 國 f f i 土 發 生 但 援 引 ， 一 〇 七 條 

之規走實屬毫無理由 

此 項 例 S 或 可 閬 明 吾 人 之 立 場 但 吾 人 

論 及 單 方 面 德 國 施 行 幣 制 改 革 焉 能 謂 

種行動與德國f&》4相涉乎7 

倘 所 有 此 等 : â 背 四 國 依 據 國 協 定 所 

通 過 决 P i 之 單 獨 行 ; ^ 與 德 國 無 涉 而 & 此 等 

赌 形 之 T 德 國 祇 係 肇 事 地 點 " 此 言 粜 可 

信乎？須知玄人所計論之行動乃三國政府假 

借 對 德 外 長 & p i 名 義 二 三 月 間 敦 通 過 

决 ^ 付 諸 實 施 之 結 果 西 方 三 國 政 ; f f 刻 正 

在 國 從 事 勢 制 改 革 。 各 ; ^ 國 家 小 顧 現 行 法 

及 法 理 ^ t e 規 例 擅 將 設 機 器 移 離 柏 林 。 ^ 

三 國 分 別 採 取 種 種 有 害 Ï 聯 佔 頒 區 域 經 濟 ， 

卽 ^ 區 人 民 f « 益 之 行 動 西 方 三 國 破 壊 ^ 國 

之 經 濟 制 度 。 現 有 人 謂 此 事 與 德 國 無 涉 。 , 

則此事所涉者究係何方？有P1此事僅涉及各 

佔領當局。但事實上佔領當局所採行動妨害 

德境礞聯佔馏區經濟制度並達背四國"前所 

訂 關 係 t e 國 經 濟 制 度 、 甚 至 德 國 命 運 之 决 

議。 



若 謂 此 等 措 施 僅 俘 英 、 法 、 措 施 與 德 

國 無 涉 不 免 離 奇 荒 謬 又 如 ^ 聯 軍 事 當 巧 A 

不 巳 在 德 境 珠 聯 佔 領 區 採 取 反 對 措 施 、 防 

锲措施、自{、措施苟謂此項措施與德國瀞 

不相涉 豈不謬3^0 

單 獨 實 行 螫 制 改 革 以 破 壊 柏 林 經 濟 制 

度 之 企 0 勢 釀 成 經 濟 崩 潰 蓋 柏 林 市 內 

絕7容有二三種幣制同&>存在也。 

此西方三國正在企13摧毀柏林經濟 

破 壤 礴 聯 佔 颌 區 經 濟 之 秋 莧 ^ 蘇 聯 所 採 旨 

在保遴經濟制度、防堵 f f t f模溢Z措施與德 

國 亳 無 閼 係 。 此 t 詭 辯 巳 極 束 強 附 能 事 

I t 余 知 有 人 將 小 顥 一 切 強 ^ 奪 理 " 淆 亂 

親聽。 

箩一〇I：條論§•國政府因對以5îr之敵國 

負有艾《裒任而採取之行動；;^條規定聯^" 

國！^章:ÎÈ不取消負行動责fï"之政府對第二 

次 世 界 大 戰 屮 仃 何 敵 國 所 採 取 之 行 動 英 、 

法、美當局所探取之非法而4 理之單獨行 

動 及 , 聯 軍 事 當 局 所 採 施 所 造 成 之 局 

面與德國有直接關係。此等行動悉係第一〇 

七 條 範 圍 內 事 故 解 决 此 項 爭 端 W 及 ^ H t S " 

項 有 關 問 題 時 鹰 依 關 德 國 之 別 協 定 所 

規 定 之 â " ^ f 序 

有 P 胃此事構成和平安全之威脅此種見 

解 如 屬 正 確 祇 足 W 顢 示 此 事 與 和 决 德 

國 間 題 有 閬 蓋 此 事 關 係 整 個 德 國 間 題 非 

祇 事 地 點 在 德 國 也 。 關 於 此 事 吾 ^ 須 

遵 循 0 " 法 ？ ？ 序 弯 聯 代 表 及 ^ 聯 政 府 爲 合 

法积序爲將此項問題交由外長會處理。 

有 人 謂 迄 今 四 國 對 ; 任 何 事 項 潜 未 能 镀 

致協遴請p。3-—本人提出此項問題較諸 

反對柏林問凰與鹆個德國問題有牽a:鬮係之 

5ft者提出]«：項問題更爲有理一一外長會議41 

於何時及何處研H柏林間題？可否請提出柏 

林 間 題 之 諸 理 事 卞 余 以 文 件 = f t 明 日 ^ 或 

指 出 ^ 各 位 代 表 姓 名 如 有 仃 f p j ^ < ^ ^ 

會 i ^ t t 論 柏 林 問 題 所 通 過 之 决 爲 化 。 本 

人W爲柏林問題實未經審議 

&莫斯科曾經舉行談判，與會者有 M r 

Bevin之代表Mr Roberts Jk國ft莫斯科大 

使 M r Smith及法國大便Mr Chataigneau 。 

^ 三 國 代 表 , 稱 — — 三 國 政 府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

昭會方表示此盲——莫斯科談判祇係"非正 

式 f i â t " 而 已 Mr Roberts甚表亍將來如 

能 & 莫 斯 科 舉 行 談 判 另 闢 重 新 論 Z 《 徑 ， 

則 此 複 談 f > ] , 由 職 位 較 高 之 人 員 司 其 事 美 

國 代 表 M r Smith 已在莫斯科聲明g"大使 

之任務爲赂述其§> ^ 本 國 政 府 之 立 場 確 定 

藓聯政府之立場15tHir«t>?則方面協逢之問 

題 W便!^櫝談, 

諸君均知三國ft莫斯科大使均未經授權 

從 事 談 判 故 其 權 力 有 限 。 各 ^ 代 & 曾 7 t 莫 

斯 科 就 柏 林 問 題 瘦 致 協 叆 余 4 擬 此 際 論 

列此事：r無須《<§此 a余3欲涉及本事項 

之 實 體 所 提 及 此 事 之 故 實 緣 本 人 擬 藉 

此 闞 明 磾 聯 政 府 Z 某 本 立 場 藓 聯 政 府 之 某 

本 立 場 ; ^ 關 於 柏 钵 W 及 整 個 德 國 問 題 旣 

已 有 特 別 協 定 關 於 5 t 論 一 切 與 和 ！ ^ 解 决 

德 國 問 題 有 關 Z 問 題 旣 已 有 國 際 協 定 可 據 

j y s E 特 定 機 關 及 特 定 荐 序 則 此 項 問 題 

——卽使此項問題係因§"佔131當局所採行動 

而 起 — — 自 非 安 全 理 事 & 職 權 範 園 内 事 而 

應由外長舎桌審pi 

現復有s外長會n i ; ^不顧而將此項問題 

立 卽 列 人 安 全 理 事 事 日 稃 Z 企 0 此 重 

匆 促 態 度 殊 足 令 A 起 疑 。 何 " 如 此 匆 促 將 

來 自 有 水 落 石 出 之 日 I t 事 實 f a 在 無 可 爲 

^ 。 目 t w 之 I t 勢 爲 根 據 四 大 圑 所 訂 國 協 

定 而 S 立 之 合 法 機 關 卽 外 長 會 - i 已 爲 西 

方 三 國 棄 置 7 顧 其 所 持 理 由 爲 g " 次 談 判 迄 

無 結 果 故 將 《 ^ 項 問 題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觀 

其所持6&據謬<^^卽知異正形;ÎÈ非如是。 

外長會^; J È未舉行關於柏林問題•<^談 

判。在莫斯科僅暴行初步計iii一非正式計 

外長 # p i 對此闳末嘗置議也今有人焉 

《 願 閡 知 外 長 會 ^ t [ 此 事 見 祇 圖 將 此 

事交由安全理事會審議。 

是J^f^人倘S胃三國政府刻正賛弄玄虛 

完全無解决德國問題眞實並非過甚其詞。余 

不擬論列柏抹情勢構成所S胃和平安全（威脅 

問 題 該 項 問 題 甚 爲 朋 晰 西 方 三 國 代 表 提 

及 和 平 安 全 受 威 脅 柏 抹 有 邋 饉 Z 虞 蘇 聯 

政 府 探 取 所 威 壓 措 施 再 度 企 圆 推 翻 市 參 

遴 會 此 種 言 辭 毫 無 根 據 至 爲 顯 明 凡 此 

— 切 業 經 ^ 聯 政 府 於 其 十 月 三 日 之 眧 會 屮 

否 i ? Z故本人 i i ?爲無3論>^項問題之必要。 

鑒 述 各 項 理 由 藓 聯 政 府 爲 辦 柏 

林 問 題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^ 議 事 日 稃 豈 特 4 宜 

方 非 情 理 所 許 余 奉 本 國 政 府 訓 ^ 反 對 將 

本問題列人理事會議事日稃之逢。 

Mr v\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主 席 先 

生頃閣下《^_昨日 [F三六一次會逮]本人所 

提 有 關 稃 序 問 題 < ^ 盲 見 而 爲 裁 决 余 甚 願 遵 

從 閣 下 z i c 决 余 承 本 人 並 未 堅 請 主 席 就 

余所提稃序間【而爲裁决。 

請 容 本 人 指 出 事 實 已 證 明 ^ 人 對 理 事 

會工作稃序之批評爲有理。安全理事會不待 



枏 林 問 題 列 入 議 事 日 稃 卽 事 計 論 該 項 問 

題。業已有人指出倘4知理事會是否有椹 f t 

論業經提pi剁入議事日程之間題卽行; i過議 

事 日 稃 係 反 常 理 余 亟 欲 知 兩 次 ^ 議 

專 事 尙 未 列 入 ^ 事 日 稃 Z 間 題 是 否 較 爲 

合琿余 T T 欲知在此 I t 形之下議事日稃究有 

何用 W後)H除議事日r是否铰爲方便兩 

次會叆專事5t論一問1 而曰,，問題未經列 

入 叆 事 日 稃 謂 非 反 識 而 何 7 

I t 此 均 係 稃 序 問 題 5 f 若 業 經 提 出 之 事 

項 之 重 耍 現 職 權 問 題 旣 已 在 t t 論 中 本 人 方 

願略述比ffl時代表圑f 項問題之立場。 

反對理事^對本問題有管轄權者所提主 

要â&點係根據苦章f̶〇七條。理事&屮有 

m 麼 數 八 稱 ; S 條 對 本 事 項 4 能 適 用 余 極 表 

贊 同 們 ^ 條 可 W 適 用 則 事 實 上 写 人 所 處 

理 問 " J 將 爲 對 W ,w之敵國所探取之行動 

此 論 點 茅 經 明 白 指 出 。 但 今 日 請 * 安 全 理 

事會審资者乃所^對提出抗議 • ̂ 聯 â " 國三個 

會 員 國 政 ; ^ 本 身 所 實 行 x i 措 施 故 如 斷 言 第 

- - 〇 七 條 所 針 對Z對 象 & 本 案 中 業 已 成 爲 事 

實 而 安 全 理 事 , 遇 有 如 憲 f 所 規 定 相 當 厳 

重 〈 情 勢 時 應 有 管 轄 權 之 論 據 卽 因 而 失 其 

效力自係謬英（；^：。 

此 種 論 , 不 獨 與 霤 章 明 文 規 定 相 符 卞 

與 普 通 常 脗 合 如 本 钮 凝 主 要 & 員 國 可 

W在德圑領土或其他任伺Wa'j A 敵 國 颌 域 使 

用 脅 迫 手 段 或 武 力 則 聯 â " 國 焉 能 執 行 其 維 

持 際 和 + 安 全 Z 主 要 忏 務 。 

今昨兩日M r Vyshmsky : « 1 其 詞 绛 負 

佔 頒 德 國 责 仟 國 政 府 及 外 長 會 叆 Z 職 權 

與安全理事會之職椹遒3相问。渠重提負佔 

颌 德 國 責 任 之 各 國 政 府 所 a r 協 定 證 明 安 

全 理 事 , 對 此 事 並 無 管 轄 權 。 

本 人 爲 其 所 持 論 據 實 7 可 通 就 原 則 

言 除 曹 章 》 t 所 規 定 之 限 制 卽 適 用 於 所 有 

會員g之各項規定外理事會職權;m無限制 

憲 ， 乃 s " 國 《 : ! ^ ; r 立 之 條 約 其 目 的 & 保 障 

和 平 此 事 有 關 國 公 法 及 沒 字 國 M 3 丄 秩 

序€窄丄實施决4能;?？§^國/}^：0"特殊協定 

所 礙 除 曹 章 自 身 規 定 此 頻 協 定 應 有 效 力 

外 决 無 例 外 Z 可 言 但 現 尙 末 證 明 理 事 會 

審 扇 ^ 問 : Ï 卽 係 安 全 理 事 會 無 權 過 問 ^ 例 外 

ft形 

翻 者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恆 K 其 他 理 事 國 

往 往 冗 聯 â " ， 主 管 機 關 於 3 顧 揸 自 理 茏 

% L 國 ! S ? 問 題 余 K 憧 所 及 藓 聯 代 表 尤 喜 

W此ft人 
關;8<^業經提交理事會之爭端，吾人是否 

將 ！ ^ 視 聯 合 國 ^ 全 理 事 會 ' M r Vyshmsky辩 

稱 此 事 並 7 嚴 重 但 世 界 輿 ^ 4 與 ^ 所 見 不 

同，各地•A民？爲本問題乃聯Ô"國成立4s[來 

最厳重之爭端。依!¥萤，，理事*有維持國 

際和平安全之主耍資任，；人何 i i ië承 

項 爭 端 與 理 事 * 毫 關 係 ？ 

本人rl?爲此3^實4必多言。比ftfffH戈表 

圑艮據本人所提理由（；？可^事日稃並7?爲 

理事勿有枨^瑪其^^所列問題 

主 席 本 席 晃 請 理 事 會 决 定 第 一 項 IP 

通 過 事 日 稃 事 。 I t 在 未 表 决 《 U 余 願 

阿根廷代表*格簡略龙明本人將贊成；！過議 

事日程之理由 

本代表圑業已専。研究有關叆事日程及 

通過pi事日程之各項規定與規則閼;6«^此事 

之 規 ， 具 見 暫 行 事 規 則 ^ 六 、 第 七 、 第 人 、 

第 九 各 條 各 ^ 規 則 關 係 ^ 切 吾 人 必 項 依 

次審議 

諸 理 事 均 深 知 ^ 事 規 M S " 條 之 內 容 本 

席 褒 4 必 向 理 事 理 事 重 提 該 規 定 H 

爲 使 社 會 人 士 明 瞭 ^ 本 人 似 可 宣 資 § " ^ 條 

之 明 文 規 定 。 本 席 之 爲 此 悉 本 斯 旨 非 欲 使 

理 事 會 諸 ^ 事 重 溫 p i * 規 則 ^ ^ 也 

第六條規則如下"JEl^書長應將各國、聯 

合 國 閼 或 ) 長 本 人 閼 於 昭 憲 审 規 定 

麼由安全理事會審《^之事項所發之函件立卽 

提 漭 安 全 理 事 會 S " 理 事 注 盲 " 

第七條規定pi事日f?應由何人擬具。該 

條 規 定 " 安 全 理 事 酋 每 次 會 其 臨 時 3 1 事 

日 ！ ? 鹰 由 啬 長 擬 成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4 席 陔 

定 " 

" 列 入 臨 f f ï 議 事 日 程 之 項 目 " 槳 經 依 第 

六 條 提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盲 或 第 十 條 

所稱丄項目或Sif經安全理事會决定綏 i l l之 

事 項 爲 限 " 

第 八 條 規 定 書 長 至 遅 雁 於 ^ 會 三 曰 

前 將 每 次 會 叆 之 臨 « a 事 日 秆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

" 理 事 f i 在 緊 急 f t 形 下 此 項 通 知 芎 與 

開 會 之 ; > i 知 發 出 " 

最 後 丸 條 規 定 ' 安 全 理 事 f ， 每 次 會 

叆其臨！^^^事曰样之第一項目應爲通過叆 

事 曰 稃 " 

各 ^ 條 文 曹 義 明 晰 可 依 文 字 解 釋 非 

必 ; ^ 加 論 列 始 能 了 解 其 正 確 , 莪 是 

人 實 7 必 援 引 其 他 各 項 規 定 鞸 明 所 有 與 

通過^事日I？有關丄問題。 

關 於 此 事 绪 理 事 或 另 有 " 見 I t 余 不 

得 不 確 言 各 規 則 業 已 明 白 表 事 日 f ? ^ 

七 



i議事日稃 

之 間 題 ' 理 事 會 是 否 應 視 此 爲 荐 序 事 項 抑 

應視爲實體、職權、管轄權等在公法上絕不相 

同 而 又 滁 不 相 涉 之 間 題 而 爲 裁 决 ？ 實 際 上 

所 有 有 繭 形 式 之 問 題 均 應 加 " ^ 曹 此 卽 謂 

應 先 提 出 各 項 目 然 後 將 此 事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

會 諸 理 事 議 事 B 荐 應 由 铋 書 長 擬 成 經 主 

席 核 定 ^ 後 送 交 理 事 會 諸 理 事 。 

阿根廷代表圑，？爲閼於議事日稃形式之 

遵 守 初 無 須 Î 

權 或 實 體 問 題 始 能 决 定 是 否 應 通 過 議 事 曰 

稃。 

是«阿根廷代表圑將贊同通遇議事曰程 

之 議 惟 吾 人 之 了 解 應 爲 雖 贊 同 通 ; â 議 事 

日 程 但 街 於 職 權 、 管 轄 權 或 實 體 種 & 問 題 

並 不 表 示 任 何 , 見 

本席現將第一項目付表决。請贊成通通 

議事日程之理事於傅譯完畢後立卽舉手。 

S亊會舉行舉手表決。 

議 亊 B 程 《 九 # 對 兩 孚 獲 通 遏 。 

主 席 倘 無 異 議 吾 人 卽 行 延 & ， 俟 明 

曰午射十時半至十二時及午後三時至六時再 

行集會。 

現請芎維埃耻會主義共相國聯邦代表» 

Mr VYSHINSKY (蘇維埃瓧食主義共和國 

聯 邦 ） 繭 於 適 經 安 全 理 事 牛 理 事 之 同 意 

潲 拍 林 問 題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之 决 議 蘇 聯 代 表 

面認爲有作下列聲明之必要。 

蘇聯政府十月三日所發Bp會指出美利堅 

合衆、英聯王國、法蘭两三國政府所稱柏林 

愔勢構成和平安全Z威脅一語毫無根據。 

蘇聯政府在其所發8^會屮指出美利堅合 

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三國政府2視其向有 

權 解 决 閼 於 德 國 及 柏 林 問 題 之 機 繭 卽 外 長 

會 議 提 出 此 爭 蓬 Z 義 務 。 

代表圃反對粥柏林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 

日稃之理由。 

安 

,議事日 

稃 之 舉 : â 反 憲 章 第 一 〇 七 條 ^ 條 規 定 此 

項問題鹰由負佔領德國A仟之各國玫府設法 

解 决 不 能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。 

蘇 聯 代 表 a S 於 上 述 湩 種 理 由 磬 明 安 

全 理 事 會 計 論 柏 林 問 題 時 镙 聯 代 表 圑 不 垒 

加。 

Ml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前 請 

主席將余姓名列人發3人名單。鑒於主席所 

提 出 之 各 項 理 由 余 願 接 受 渠 之 提 議 俟 明 

曰上午始行螢3。 
Mr M^uiLSKY (鳥克蘭蘼維埃瓧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鳥 克 蘭 代 表 H 鑒 於 « 聯 代 表 & 安 全 

理 事 會 所 提 出 ; i : 各 項 理 由 完 全 贊 同 ^ 國 所 

作 聲 明 茲 ; f 赘 明 小 參 加 計 論 ^ 項 間 題 因 

主m本席£提議卽行延會俟明曰舉 

行 兩 次 會 議 卽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至 正 牛 十 二 

時 ， 如 諸 理 事 同 會 再 於 午 後 三 時 至 六 時 集 

會 。 現 旣 無 人 表 示 反 對 ， ^ 項 提 議 厣 案 通 

過。 

千 後 時 三 十 五 分 散 會 。 

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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